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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（以下稱本校）為維護資通安全、落實資通安全管理法相

關規定及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第二點規定，特設置資通安全

推動委員會（以下稱本會），訂定本要點。 
二、 本會任務如下 

(一) 訂定本校資通安全相關政策、目標及核心業務。 
(二) 訂定本校資通安全維護計畫。 
(三) 推動本校各單位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(ISMS)。 
(四) 推動本校內部資通安全稽核並進行資通系統盤點。 
(五) 規劃本校資通安全教育訓練。 
(六) 規劃本校相關資通安全管理事項 。 

三、 本會委員組成如下： 
(一) 資通安全長：由校長指定副校長擔任，為本會召集人及主持會議。 
(二) 執行秘書：由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中心主任擔任，負責研擬與推動應辦

事項。 
(三) 當然委員：由行政、輔教、學術單位主管擔任之。「行政單位」包含教

務處、學生事務處、總務處、研究發展處、進修推廣處、師資培育處、

圖書館、秘書室、人事室、主計室。「輔教單位」包含計算機與網路中

心、教學發展中心、通識教育中心、北師美術館。「學術單位」包含教

育學院、人文藝術學院、理學院及所有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。 
四、 本會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資通安全長得視業務推動需要，不定期召開會

議。本會會議由召集人主持，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，得由執行秘書代

理。 
五、 本會相關行政事務，由計算機與網路中心協調各單位共同辦理。 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 


